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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报告的 

专项审核报告 

天健审〔2020〕7-513号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公司）管理层编制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

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减值补偿相关事宜的承诺

编制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并保证其真实性、完

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赛格公司管理层的

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专项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赛格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重大

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专项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专项审核工作以对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执行专项审核工作的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检查相关会计凭证、阅读相关文件及复核相关专家工作成果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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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专项审核工作为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三、专项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赛格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所做出的关于减值补偿

相关事宜的承诺编制，公允反映了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物业于

2019年 12月 31日价值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时作价价格的相对变化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专项报告仅供赛格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减值

测试结果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本会

计师事务所及执行专项审核工作的注册会计师无关。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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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

及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集

团)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公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报告》。本减值测试报告仅供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

途。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赛格集团所持有的深圳市赛格创业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赛格创业汇)100%股权、深圳市赛格康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康乐)55%

股权、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物业发展)100%股权、深圳市赛格地产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地产)79.02%股权，其中股份支付比例为 86.90%，现金支付比例为 13.10%。 

公司已聘请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

评估，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515,714.72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

资产的交易作价依据上述评估值确定为 515,714.72万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标的资产涉及

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深圳市国资委备案。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购买资产部分股票发行价格的基础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97 元/股。由

于本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后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元人民币(含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部分股票发行价调整为 9.94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标的 评估价值 
发行股份支

付对价 

现金支付

对价 
对价合计 

发行股份的

数量(万股) 

赛格创业汇 100%股权 259,768.24 225,736.59 34,031.65 259,768.24 22,7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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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康乐 55%股权 31,024.47 26,960.02 4,064.45 31,024.47 2,712.28 

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 13,523.59 11,751.90 1,771.69 13,523.59 1,182.28 

赛格地产 79.02%股权 211,398.42 183,703.59 27,694.83 211,398.42 18,481.25 

合计 515,714.72 448,152.10 67,562.62 515,714.72 45,085.72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西安赛格广场建设项目后续建设投入、

深圳赛格国际电子产业中心建设项目后续建设投入。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未

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总金额的 100%，对应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20,120.72万股。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其中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本公司已履行的审批核准程序包括： 

1. 2016 年 1 月 20 日，深圳市国资委出具《深圳市国资委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预案的函》(深国资委函［2016］

58 号)，原则同意本次交易预案。 

2. 2016年 2月 3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日，本公

司与赛格集团签署了《框架协议》。 

3. 2016年 8月 3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日，本公司与

赛格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4. 2016 年 8 月 24 日，深圳市国资委出具了《深圳市国资委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问题的批复》(深国资委函[2016]714号)，批准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5. 2016年 8月 26日，深圳市国资委出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深国资委评备[2016]011

号、深国资委评备[2016]012 号、深国资委评备[2016]013号、深国资委评备[2016]014 号)，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标的资产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6. 2016 年 9 月 2 日，本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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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议案。 

7. 2016年 10月 31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赛格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

日，本公司与赛格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业绩承诺及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8. 2016年 11月 21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赛格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议案。同日，本公

司与赛格集团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9. 2017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向深

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 号)，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核准。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 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7年 1月 19日，赛格集团持有的赛格创业汇 100%股权、赛格康乐 55%股权、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地产 79.02%股权转让至本公司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2017年 2月 15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新股数量为 450,857,239股，本次新增股份将

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2017年 3月 6日。 

3. 现金对价的支付情况 

截至 2019 年 3 月 7 日，本公司已全部支付赛格集团现金对价 675,626,244.34 元。其中 2018

年度支付 300,000,000.00元，2019年支付 375,626,244.34 元。 

4. 公司未能在批复的有效期内实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以来，由于资本市场的变化，公司股票价格大部分时间较配套

募集资金的发行底价有一定差距，公司未能在批复的有效期内实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赛格集团于 2016 年 8 月 3 日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2016 年 10 月 31

日及 2016年 11月 21日分别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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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补充协议(二)》，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 3 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

毕当年及其后续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若本次交易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实施完毕，则

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若本次交易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当日)实施完毕，则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由于本次交易在 2017 年度完成，因此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鉴于本次交易注入本公司的标的资产估值采用的评估方法有多种，其中赛格创业汇 100%股权、

赛格康乐 55%股权、赛格地产 79.02%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定价依据，但对其中的物

业资产分别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了评估、对长期股权投资中包含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采用假设

开发法进行评估，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及赛格地产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格物业管理)100%股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此，各方确认并同意，本次交易相

关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按以下约定执行： 

(一) 按收益法评估的资产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由于本次交易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实施完毕，赛格集团

承诺： 

1. 赛格物业发展 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对应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投资

收益后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785万元、775万元以及 775万元； 

2. 赛格物业管理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对应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345万元、

360 万元以及 375万元； 

3. 赛格创业汇、赛格康乐和赛格地产按收益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扣除自用部分)2017 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对应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母公司持股比例×[对

应物业资产实际实现的收入(含物业资产更新改造新增面积收入)－更新改造成本对应的折旧和摊

销－对应物业的折旧－直接相关的成本和管理费用(含城市房产税、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附加、

印花税、维修费、保险费、土地使用税，未含折旧与摊销)－更新改造带来的相关损失(如有)－对

应物业的其他运营成本及税费(含所得税)]，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5,999.58 万元、

7,762.72万元、9,472.31万元。 

如前述按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其分别累计扣除非经营性损

益后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该年度期末相应资产的累计承诺净利润，则赛格集团应按如下计算方

式以相应资产认购取得的深赛格作为支付对价向赛格集团发行的股份对深赛格进行补偿，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部分，赛格集团应当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1. 按照收益法评估的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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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认购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上述公式中的认购股份总数是指假设赛格集团分别以经评估的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

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作价全部认购深赛格发行的股份而取得的股份总额，即认购股份总数=赛格

物业发展 100%股权或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的整体作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发行价格。

其中计算以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认购深赛格股份数时将考虑赛格集团持有赛格物业管理的母公

司赛格地产的股权比例 79.02%的影响。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2. 各目标公司持有的按收益法评估的物业资产的补偿 

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认购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上述公式中的认购股份总数是指假设赛格集团分别以按照收益法评估的物业资产(包括赛

格创业汇、赛格康乐以及赛格地产持有的按收益法评估的物业资产)作价认购深赛格发行的股份而

取得的股份总额，即认购股份总数=各目标公司按收益法评估的物业资产的评估价格÷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对应的发行价格。计算认购的深赛格股份数量时将考虑赛格集团持有各目标公司的股

权比例的影响。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深赛格聘请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述

按收益法评估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按收益法评估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的现金总额，赛格集团应当对深赛格就该等资产减值部分另行补偿： 

1. 按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按收益法评估的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

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额 

2.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因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及因减值测试而发生的股份补偿总数合计不超

过赛格集团以按照收益法评估的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以及相应目标公

司的物业资产认购取得的深赛格的股份总数(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为限，不足部分由赛格集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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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资产取得的深赛格支付的现金对价为限进行现金补偿。 

(二) 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赛格集团承诺赛格地产子公司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新城市发

展)建设的赛格 ECO一期项目、深圳赛格国际电子产业中心项目、赛格地产子公司西安赛格康鸿置

业有限公司的西安赛格广场项目、赛格地产子公司惠州市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东方威尼斯

项目尾盘、赛格假日广场项目的实际开发利润(以下简称承诺开发利润)分别不低于 10,400.75 万

元、44,949.49万元、66,161.99 万元、1,850.10万元、15,460.54万元。 

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毕当年)，在本次重

组补偿期届满时，由本公司聘请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上述采用假

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项目的已实现(含过渡期间已实现的开发利润)以及未实现开发利润(如

有)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如自评估基准日至三年承诺期限届满之日期间，该等标

的资产项下的房地产项目已完成销售的面积(以下简称实现销售面积)未能达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

剩余可销售面积或完工后可销售面积的 90%的，则赛格集团同意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房地产项目的

业绩承诺期限延长至实现销售面积比例达到 90%的当年年末(即该年度的 12月 31日)。按假设开发

法评估的各房地产项目应相互单独适用以上约定。 

本次交易补偿期内对上述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项目的已实现以及未实现的开发利

润(如有)应扣除本次募集资金的影响数，具体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数额计算公式如下：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对业绩承诺的影响数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际用于募投项目的金额×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1－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所得税税率)×资金实际使用天数/365。 

其中，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根据实际经营中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1至 3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20%确定；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天数按本次募集资金提供给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之日起至补偿期届满之日或

相应资金偿还上市公司之日(以孰早者为准)期间的自然日计算。 

如该等地产项目已实现以及未实现的开发利润(如有)合计数低于承诺开发利润，则赛格集团

应按如下计算方式以相应项目认购取得的深赛格作为支付对价的股份对深赛格进行补偿，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部分，赛格集团应当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1.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承诺开发利润-评估基准日至业绩补偿期间届满之日累计已实现的开

发利润-项目未实现的开发利润(如有)] ÷承诺开发利润×认购股份总数 

注：上述公式中的认购股份总数是指赛格集团以间接持有的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

项目全部认购深赛格发行的股份而取得的股份总额。认购的深赛格股份数计算时应考虑赛格集团

持有赛格地产及赛格地产持有上述地产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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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中已实现的开发利润指的是评估基准日至本次重组补偿期届满期间内，对应地产项

目已实现的销售收入扣除对应的已结转存货开发成本、费用和税金后的项目净利润额。未实现的

开发利润指的是截至本次重组补偿期届满时，对应地产项目若仍存在尚未销售完毕的开发产品，

则剩余开发产品所对应的未实现的开发利润按照如下方式予以确定： 

未实现的开发利润=剩余开发产品预计销售单价×面积-开发产品对应的账面成本-预计销售

费用-预计销售税金-测算土地增值税-测算所得税 

注：剩余开发产品预计销售单价中已签署销售合同的按照签署销售合同单价确定，未签署销

售合同的按照前期实现销售的同类型产品的销售单价确定；面积根据开发产品对应实际销售面积

确定；预计销售费用根据前期已实现销售产品对应的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预计销售

税金按照房地产行业取费标准确定；测算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按照税法相关标准测算得出。 

2.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深赛格聘请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

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按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项目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的现金总额，赛格集团应当对深赛格就该等资产减值部分另行

补偿： 

1. 按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项目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按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

产项目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额； 

2.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因实际已实现开发利润及未实现开发利润(如有)合计数不足承诺开发利润数

以及因减值测试而发生的股份补偿总数合计不超过赛格集团以按照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的地产项

目认购深赛格发行的股份而取得的深赛格股份总数(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为限，不足部分由赛格

集团以该等项目取得的深赛格支付的现金对价为限进行现金补偿。 

(三) 按市场法评估的资产业绩补偿 

对于以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由本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年度期末分别聘请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赛格集团按如下计算

方式以相应资产认购取得的本公司作为支付对价的股份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

分，赛格集团应当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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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补偿的股份总数=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2.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因减值测试而发生的股份补偿总数合计不超过赛格集团以前述按市场法评估

的物业资产认购取得的深赛格支付的股份总额(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股份不足以补偿部分而以

现金补偿的金额合计不超过赛格集团以该等物业资产取得的本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 

前述按收益法评估的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及目标公司持有的物业

资产与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地产项目以及按市场法评估的其他物业资产的相关补偿方式相互独立，

在计算已补偿股份数时不考虑采用其他评估方法的资产已补偿的股份数量。 

依据前述相关约定计算各年度的应补偿股份数及/或现金补偿金额时，如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

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在计算减值额时，需要剔除业绩承诺期间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的因素对减值额的影响。 

 

三、减值测试过程 

1. 本公司已聘请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信评估)对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由其于2020

年 4月 20日出具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043 号）、《深圳赛格股份有限

公司拟进行股权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044号）和《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赛格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物业类资产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0]

第 S041 号） (以下统称《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和物业类

资产的评估结果分别为 11,601.90 万元、45,303.61万元和 286,194.30万元。 

2. 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鹏信评估履行了如下工作： 

(1) 己充分告知鹏信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 谨慎要求鹏信评估，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上次资产评

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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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及时告知并在其《资产评估报告》中充

分披露； 

(4) 对比两次报告中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 根据两次估值结果以及扣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后计算是否发生减值，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标的 
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 

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 

采用收益法评

估的物业资产 
合计 

2019年12月31日的评估价

值 
 11,601.90   45,303.61  286,194.30    343,099.81  

减：补偿期内股东增资的影

响金额 
  8,335.80    8,335.80  

加：补偿期内利润分配的影

响金额 
 7,800.00   1,088.35    8,888.35  

减：2016年 3 月 31 日的评

估价值 
13,523.59  6,716.08   268,723.47   288,963.14  

增(+)/减(-)值金额  +5,878.31  +31,340.08   +17,470.83   +54,689.22  

是否出现减值 未出现减值 未出现减值 未出现减值 未出现减值 

 

四、减值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扣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为 343,652.36元，相比重大资

产重组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3月 31日评估值 288,963.14万元，未出现

减值。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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